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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
宜蘭縣冬山鄉「武淵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非都市土地開發許

可」案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103 年 9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B1 第二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沈召集人淑敏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林妍均 

肆、出列席單位：詳會議簽到簿 

伍、申請人簡報：（略） 

陸、審查意見： 
一、 有關本案於國土利用之必要性、合理性部分，請申請

人依下列意見就區位適當性補充說明及檢討修正重

劃範圍： 

（一） 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8

點，重劃區應避免將供文化保存使用土地納入

重劃區範圍，針對武淵遺址試掘結果，本案土

地重劃範圍應進行調整，請本部土地重劃工程

處會後提供書面意見供宜蘭縣政府參辦。 

（二） 本案重劃範圍部分面積位於冬山河風景區，請

補充說明上位區域計畫發展定位及鄰近都市計

畫發展狀況，將風景區土地納入重劃變更為鄉

村區之合宜性，及本案重劃後對於農業、農村

之影響內容補充說明，以強化本案重劃區位適

當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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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本案計畫範圍位於武淵村低窪地區，位處洪泛

地區，其規劃滯洪空間除重劃範圍本身滯洪需

要外，另需分擔宜蘭地區其他蓄洪量。就本案

防災及整地排水規劃，該低窪農地納入重劃範

圍變更作為可建築用地，卻仍無可避免淹水疑

慮，並須採取高腳屋建築形式因應，請補充說

明其合宜性。 

（四） 有關土地重劃意願，本案開發範圍內同意參與

人數及面積雖符合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」規定

之門檻，惟不同意參與者所有土地分布多位於

本案重劃之核心範圍，請申請人據以檢視並評

估本案重劃範圍是否妥適，並加強與土地所有

權人溝通協調。 

（五） 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部分，有關公共設施改善項

目應以必要性公共設施為主，以力求縮小重劃

擴大範圍為原則。請併同審查意見（一）至（四）

檢討重劃範圍、各項公共設施改善必要性、配

置區位合理性，並納入計畫書補充說明。 

二、 其餘本次會議議程未及討論之問題（一、有關開發之

必要性、範圍合理性及農村風貌第 7 點以後），俟申

請人就前揭意見檢討後再續予討論。 

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，於 6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發計畫

書圖文件送本部營建署，再提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16 時 4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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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 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紀錄 

◎土地所有權人 1 
（一） 原持有的農業用地前因政府農地重劃而面積縮小，如

今又因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面臨再次縮小情形，政府對

於農地所有權人的權益不可忽視。 
（二） 未來農村社區重劃新增更多建築用地，引進更多居住

人口，惟區內的道路寬度仍不足，未來也恐產生防救

災問題。 

◎土地所有權人 2 
本案規劃內容地方民眾未能真正了解，建議透過與在地民眾

參與討論及共同規劃，了解地方發展需求，真正藉由規劃以

實質解決在地問題。 

◎土地所有權人 3 
（一） 經土地重劃後農地面積變更，自耕農、老農年金、農

民保險等權益及資格是否受損，相關權益該如何保

障。 
（二） 所持有的農地經由農地重劃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面

積逐漸縮小，可否不納入重劃範圍。未來農村社區土

地重劃若不領地，可否領現金，又相關土地價格是否

有協議空間。 

◎土地所有權人 4 

建議本案既有埤頭路不要廢止，其已通行多年，建議保留既

有通路。 

◎宜蘭縣政府 

本案從先期規劃至今已召開 5 次說明會，另針對地上物及土

地所有權人召開 1 次協調會，期望解決所有權人相關問題。 

◎委員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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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協調會議內容請申請人補充納入開發計畫。 

◎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

有關農村土地重劃範圍配地或領錢，將俟縣政府計算，達最

小可建築面積之所有權人可予以配地，不足者則領錢。 

◎委員 2 

（一） 針對土地所有權人反對參與重劃意願之位置分布

圖，請申請人予以說明。 
（二） 有關財務計畫部分，貸款利息以 5％計算是否合理，

其將涉及未來財務平衡及開發計畫擴大使用農業用

地之範圍。 
（三） 本案挖填土方賸餘量為 2 萬多立方採暫時堆置，未來

有無轉賣的可能性，亦或回饋至土地重劃經費，其將

涉及本案財務平衡，請申請人予以說明。 

◎委員 3 

（一）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重於計畫的邏輯性及合理性，重劃

應有其目的，如改善生活環境需求、改善公共設施不

足及地方民眾之意願，惟目前民眾相關意願似乎尚未

整合。 
（二） 本案又為典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完全不具農地之

案例，本案範圍的農業用地多屬辦竣農地重劃、擁有

良好排水、維持良好坵塊，目前農業主管機關針對農

地分級應屬農 1（優良農地）。本案將其變更為建築

用地，是否符合合理性。 
（三） 目前增加公共設施之需求，是為既有人口進行規劃？

還是以未來人口進行規劃，建請申請人予以說明。 
（四） 本案範圍擁有農地的農民，其參與重劃意願多為反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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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對此本案重劃範圍應再予檢討。 

◎委員 4 
簡報第 33 頁，本案劃設規模不小的滯洪池，惟仍不夠負擔

其他蓄洪分擔的滯洪量，所以另採用低建地配合挖方提供滯

洪及高腳屋建築配置。本案變更農業用地作為建築用地，其

規劃方式是否得以確保地區洪泛安全，建請予以說明。 

◎委員 5 
本案依歷史災害顯示水患問題嚴重，逕流量分析採用一般性

合理化公式的平均值進行計算是否合宜，請申請人再行檢

討。 

◎委員 6 

（一） 鄰近冬山都市計畫區尚可容納約 6000 多人，其與本

案未來引進人口是否產生競合。 
（二） 對照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劃意願及武淵遺址考古試

掘的結果，本案重劃範圍應再予檢討。 
（三） 除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為規劃手段，本案亦透過舊有

聚落整建進行農村社區生活環境改善，推動執行阻力

小，所保留之農村風貌又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政

策及意旨更為相近。 

◎委員 7 
有關本案農村社區區內道路僅規劃 6 米寬度？ 

◎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
依據目前武淵遺址試掘報告，本案農村土地重劃範圍及可行

性需再行檢討。 

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 針對本案開發之必要性、範圍合理性 1 節，本案前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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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送農業變更使用說明書至本會，即針對以下內

容進行提問： 
1.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的農地及農村規劃原則，農村

社區除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者，不宜增加住宅供給

量。本案既有聚落分布於南、北兩側，中間為大

面積的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，是否有擴大使用農

業用地之必要性，又與土地權屬複雜問題之關連

性提請說明。 
2. 本案開發計畫不宜以財務因素作為擴大變更使用

農業用地之依據，應明敘擴大使用農地之目的（如

公共設施及建築使用之配置面積與比例）及配置

之合理性。 

◎內政部地政司 

（一） 就本案財務計畫檢視，本案抵費地需能支持重劃總預

算，經檢視本案抵費地 7,398 平方公尺負擔約 5,900
萬元重劃費用，估算每平方公尺單價約 8000 元左

右，低於目前武淵地區周邊成交價 1.3 萬，爰本案財

務可行性尚屬合理。 
（二） 針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人口回流或人口成長的

情形，經查宜蘭縣三星鄉大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於

98 年完成，人口從 238 人至今增加至 646 人。 

◎作業單位 

（一） 本案計畫範圍曾辦理農地重劃，是否尚有改善土地權

屬複雜 1 事，請宜蘭縣政府再予補充說明 
（二） 本案計畫範圍部分包含冬山河風景區，未來農村社區

土地重劃完成，與冬山河風景區發展定位是否相符合

或有衝突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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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宜蘭縣政府 

（一） 土地權屬複雜分布圖說請參閱簡報第 39 頁。本案雖

曾辦理農地土地重劃，但僅就可交換分合土地進行重

新整理，對於舊有聚落部分仍比照舊有區位配回，並

無法解決土地權屬複雜相關問題。 
（二） 本案風景區未來將變更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，經本

縣風景處表示相關意見，並不會影響未來冬山河風景

區之發展。 

◎委員 8 
本案計畫尚涉及許多原則性的基本問題，建議就各部會內部

行政程序進行釐清與討論。 

申請人、規劃公司及土地所有權人代表離席。 

◎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
針對簡報第 34 頁武淵遺址考古試掘結果，「現地保存區」似

乎已不適合作為建築用地，未來無論剔除範圍或調整為公共

設施用地，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都為甚重；而「遺留疑

似分布區」未來新建或增建設施前，都須委請考古專業人員

進行試掘或鑽探，其成本費用甚高。爰此，本案重劃範圍建

議再行檢討。 

◎委員 9 

（一） 文化遺址雖尚未依法公告，但於法令規定以外的專業

性規劃，對於文化遺址保存仍應重視。 
（二） 本案低窪處設計高腳屋、滯洪池等設施，惟地區易淹

水特性，將既有農地變更為建築用地，又挖方作為滯

洪設施，是否真的具有防災滯洪功能值得深思。 
（三） 本案公共設施面積達 30％以上，公共設施面積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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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提高所有權人擔負成本，因而擴大變更農地作為

建築用地。惟目前反對參與重劃意願者又多位於特農

區農牧用地，本案就區位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意旨及

整體計畫合宜性都有些勉強。 

◎委員 10 

（一） 公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目的，應該強化其與農業之

關聯性與正面效果，其包括農地、農村、農民 3 面向。 
（二） 本案區位的整體性區域發展規劃，就鄰近都市計畫地

區、冬山河風景區..等關連性強化說明，透過公辦農

村土地重劃將產生何種正面影響。 

◎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

（一） 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8 點，重

劃區應避免將供文化保存使用土地、環境敏感及特定

目的事業使用土地納入重劃區範圍，針對本案武淵遺

址試掘結果，本案土地重劃範圍應進行調整。 
（二） 本處後續針對前述相關意見進行簽辦後，另函表示相

關意見。 

◎內政部地政司 
宜蘭縣政府文化局預定 10月 15日針對遺址試掘報告進行審

查，相關因應策略屆時併同提出，將納為本案重劃範圍修正

參考。 

◎委員 11 
宜蘭縣因農舍零星興建破壞農地景觀及生產環境，因而縣政

府欲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策，期望改善個別農舍興建之

問題。以此良好善意，針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更應積極

思考，相關執行對於農村發展可帶來何種正面效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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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12 
農村社區道路寬度是否須劃設達 8 公尺以上，服務過境性交

通穿越社區，建議寬度僅供在地居民生活需要即可。 

◎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

針對農村社區相關公共設施劃設原則，本局已訂有其他相關

規定，於會後再提供給作業單位參考。 

◎行政院環保署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 本案環評主管機關為宜蘭縣政府，該府於 103 年 2
月 13 日召開 103 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 次

會議，審查「宜蘭縣冬山鄉武淵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環

境影響說明會」（初稿）及現勘會議紀錄，決議如下： 
1. 本案重劃範圍涉及武淵遺址，應依縣府文化局意

見優先進行試掘鑽探後，確定遺址分布範圍及地

下狀況，以評估開發案對遺址的影響，以及後續

所應採取相關因應措施，俟完成相關作業審查

後，應於環境影響說明書中修正說明。 
2. 本案農業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尚未提送行政院農

業委員會完成審核通過；致開發許可遭內政部營

建署駁回，請開發單位進行補正。 
3. 請開發單位依審查委員及有關單位意見補充、修

正後製作環境影響說明書修正本，於會後三個月

內送委員會審查。 
（二） 本案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業經行政院農委會 103 年 6

月 11 日農企字第 1030716964 號函原則同意，仍請

宜蘭縣政府就環評審查委員會決議（一）妥善處理。 

 












